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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配售可換股債券

配售代理已配售本金額最多為15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配售已完成，
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向本身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非本公
司關連人士且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承配人發行可換股債券。

茲提述佳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配售可換股債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
九年九月十八日、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及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之公佈（「該
等公佈」）。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配售代理已向多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本金額最多為15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
券。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非本公司關連人士，且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配售協議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配售已完成，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九日向承配人發行可換股債券。

承董事會命
佳訊（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偉成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夢熊博士、陳家松先生、王志剛先
生及張偉成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國偉先生、李廣耀先生及張光輝先
生。


